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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利局動態 
[台灣] 
新型專利技術報告答客問公聽會結果 
  智慧局於 2010 年 10 月 5 日舉行「新型專利技術報告答客問」公聽會後，

於同月 19 日公布該日之意見及研復結果於官網上，以下幾點摘錄於當日之所作

結論； 
1. 由於專利法第 103 條第 4 項主要是保障專利權人之權益，故第三人申請技術

報告不適用主張商業上實施之規定，惟第三人申請技術報告係有涉及侵權訴訟，

並提出涉及侵權訴訟之資料，智慧局會優先製作技術報告。 
2. 若第三人申請技術報告係因涉及侵權訴訟，且提出涉及侵權訴訟之資料，智

慧局無須引用專利法第 108 條準用第 90 條規定，將直接儘速完成報告。 
3. 新型專利權人原已有委任代理人，然另委任新代理人單獨辦理新型技術報

告，只須於技術報告申請書中敘明其權限限定於申請新型技術報告，則毋須辦理

變更代理人的手續。 
4. 由於技術報告係提供行使新型專利權之參考資料，因此並不會敘明是否採用

申請人所提供之相關前案資料，以避免造成爭議。 
  若欲詳加了解當日之其它結論，如是否增列說明書記載不全時的比對代碼或

專利權人收到技術報告引用文獻通知函後提出更正，是否可等更正案審結後再作

技術報告等，可自行至智慧局官網查詢。 
 
資料來源：“新型專利技術報告答客問修訂議題公聽會各界意見及研複結果彙整

表.” TIPO. 2010 年 10 月 19 日. 
<http://www.tipo.gov.tw/ch/News_NewsContent.aspx?NewsID=4811> 
 
[韓國] 
韓國專利局表示行動電話也可進行專利檢索 
  韓國專利局表示，韓國使用智慧型手機的比率逐漸增高，目前約有 440 萬

人口使用智慧型手機，且預估於今年年底達到 600 萬的用戶。據了解，每年約

有 2 千 3 百萬筆進行專利檢索的記錄，而為使專利檢索能夠更加便利，韓國專

利局局特發展一項用於智慧型手機上的專利檢索應用程式及架設一名為 Mobile 
KIPO 之網站。目前該服務及網站已於 2010 年 10 月 22 日運作。 
  使用者於運用該程式時，僅須鍵入申請案號或者是證書號後，便可查詢該產

品之相關資訊，如法律狀態等。此外，韓國專利局表示，其於 12 月時會推出另

外 6 種應用程式，其分別為智慧財產權辭典(IP glossary)、專利費用計算(Patent 
Fee Calculator)、國際專利分類檢索(IPC classification search)、專利入門手冊

(Patent Guidelines Book)及發明日誌(Invention Diary)。 
  此外，該網站主要提供涉及智慧財產權領域之議題，就此公眾可於網站上獲

取韓國專利局之新訊、智慧財產權之統計以及發明故事等等。值得一提的是，無

論該智慧手機之軟體為何類，如 Android, iPhone 等，該網站所提供之服務皆可

支援。 
  韓國專利局更表示，未來將擴展涉及專利管理(patent administration)和電子

申請之行動電話服務。 
 
資料來源：“Searching patent with smart phones.” KIPO. 2010 年 10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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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kipo.go.kr/kpo/user.tdf?a=user.english.board.BoardApp&c=1003&
board_id=kiponews&catmenu=ek20200&seq=1426> 
 
[美國] 
美國專利局試行第二次的同業評量計畫 (Peer to Patent Pilot 
Program) 
  美國專利局於 2010 年 10 月 19 日於官網上表示，自 2010 年 10 月 25 日起，

和 New York Law School 的專利創新中心試行為期一年的同業評量計畫。事實

上，這是美國專利局第二次試行該計畫。據了解，首次計畫僅限於涉及電腦程式

及商業方法之申請案可請求執行該計畫，然此次的請求條件則擴展至生物科技

(biotechnology)、生物資訊(bioinformatics)、通信(telecommunications)及語音

辨識(speech recognition)之申請案。 
  所謂的同業評量計畫是指，發明人可將其專利申請案上傳於

www.peertopatent.org 網站上，科學家及技術領域專家可自願提交涉及該申請案

之先前技術文獻，爾後該文獻將會被轉交予美國專利局。審查委員於審查該發明

是否符合新穎性及非顯而易見性(non-obviousness)時，會將已提交的文獻列入

考量。如此一來，可加速審查及改善專利品質。 
  首次的同業評量計畫是自 2007 年起並止於 2009 年 6 月。而在試行計畫期

間內，就其中的 189 件申請案而言，便收到約 600 筆先前技術文獻。此外，自

願加入同業評量的人數約有 2,700 位，其分別來自 140 個國家。 
  值得一提的是，下列 4 點為此次計畫和首次計畫中的不同之處： 
-擴展可請求之申請案領域類別 
-公眾執行檢索先前文獻之期限減至 3 個月 
-受理執行該請求之申請案由先前的 400 件增加為 1000 件 
-提交的先前文獻由原本的 10 筆縮減至 6 筆 
 
資料來源：“USPTO Launches Second Peer to Patent Pilot in Collaboration 
with New York Law School.” USPTO. 2010 年 10 月 19 日. 
<http://www.uspto.gov/news/pr/2010/10_50.jsp> 
 
 


